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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

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六届六次董事会审议的相关事项

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的独立意见 

公司此次为下属公司2017年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保证担保，新疆富丽达

为其控股子公司阿拉尔富丽达购买新农化纤实物资产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是根据

下属公司2017年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资金需要，风险可控，有利于促进被担保对

象正常运营。会议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与

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

的通知》（证监发[2003]56号）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

监发[2005]120号）相违背的情况。我们认为上述担保行为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不会对公司及下属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

的规定，此担保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截至公告日，公司实际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1,575,898.95 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96.78%，其中：为控股子公司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提供担保 442,000 万元；为全资子公司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117,883.21 万元；为全资子公司新疆中泰化学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提

供担保 29,710 万元；为控股子公司新疆中泰化学托克逊能化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88,629.03 万元；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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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 万元；为控股子公司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301,588.89 万元；

为控股子公司巴州金富特种纱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57,380.91 万元；为控股子公

司新疆富丽震纶棉纺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153,000 万元；为控股子公司新疆中泰融

资租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15,000 万元；为全资子公司北京中泰齐力国际科贸有

限公司提供担保 500 万元；为参股公司新疆圣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328,206.91 万元；为控股股东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 37,000

万元；为新疆博湖苇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1,000 万元。若本次担保全部发生，

公司累计对外担保 1,726,898.95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6.06%，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7.00%。 

新疆博湖苇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湖苇业”）因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办理2,000万元保理融资到

期未还，浦发银行提起诉讼，要求博湖苇业偿还前述2,000万元融资款项本息，

并要求本公司和新疆七星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七星集团”）承担连

带责任保证责任。乌鲁木齐中院一审判决博湖苇业偿还前述款项和相关利息，并

要求本公司和七星集团承担连带责任保证责任。本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自治区高院”）提出上诉；自治区高院二审

判决基本维持原判，判决博湖苇业偿还保理融资款本息2,360余万元，本公司和

七星集团承担连带责任保证责任，在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主债务人博湖苇业

追偿。本公司认为系浦发银行和博湖苇业违法办理保理业务，本公司不应承担担

保责任，为此，本公司将采取申请再审以及其它相关司法救济措施积极维护权益，

并予以后续披露。 

 

二、关于新增预计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1、程序性。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19 日召开了六届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新增预计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对新增公司 2017 年与关

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作了预计，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项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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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回避原则，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在召

集、召开及作出决议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

有效。 

2、公平性。上述关联交易是因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而进行的，公司与

关联方发生的交易是按照“公平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进行的，交易价格按市场

价格确定，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

的行为。 

 

三、关于公司与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组建新疆中泰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投资的独立意见 

1、程序性。公司于2017年5月19日召开了六届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与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组建新疆中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泰新材料”）暨关联投资的议案。中泰新材料拟规划建设年产180

万吨煤制甲醇、60万吨MTO项目，主营产品为聚乙烯、聚丙烯、聚氯乙烯等及

煤化工上下游衍生化学品等，项目公司成立后将加快项目前期工作的各项审批程

序办理工作。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项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实行回避原则，其表

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在召集、召开及作出决

议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2、公平性。中泰新材料注册资本10,000万元，其中中泰化学以货币出资6,000

万元，持股60%，中泰集团以货币出资4,000万元，持股40%，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四、关于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向其下

属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独立意见 

新疆富丽达在不影响自身正常经营的情况下，2017年度拟新增向其下属公司

阿拉尔市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巴州泰昌浆粕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对被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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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2017年度生产经营、项目建设起到促进作用，财务资助的期限、利率、种类

以具体签订的合同为准，没有损害股东的利益。我们认为：该事项交易公平、合

理，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同意公司向下属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 

 

 

独立董事：赵成斌、王子镐、王新华、李季鹏、吴杰江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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